
給家長的一封信<學生校園意外身故事件> 
Dear家長： 

對於5月29日下午文化國小發生學生意外身故事件，讓我們都感到十分震驚、不解、困惑、難以置信、

悲慟…，根據以往經驗，當學生在接觸這類事件新聞後，都會產生極大的震撼與衝擊，甚至有的孩子會出

現莫名的擔憂與害怕，因此輔導室提供一些訊息，方便您瞭解您孩子的狀況，讓您更了解與接納孩子的反

應，共同協助孩子渡過這這突發事件可能帶來的影響。在接觸這不幸事件後，您的孩子可能出現以下情況： 

對於在外上廁所感到害怕或恐懼，甚至對於過程畫面會有很多想像。 

害怕睡覺、可能會失眠、甚至做惡夢。 

無法專心課業，甚至成績退步。 

懷疑生命意義，例如會問：「活著做什麼﹖」、「人好像會隨時死去」。 

木然、沒有反應、沉默、退縮。 

不想上學。 

生理的反應，如：肚子痛、胸悶。 

回想親人受傷或過世的經驗。 

腦海中一直重複事件發生的經過而無法控制。 

如果您的孩子有以上的反應出現，請不要過度擔心，這些行為在不幸事件發生後出現都是正常的，讓

我們一起陪伴與關心孩子的心情，您可以這麼做： 

1. 不要重複觀賞相關影片與相關新聞：在遇到難以預期、難以理解的事件時，人們會傾向努力蒐集各種資

訊，以確保自身安全，由於24小時、瘋狂連播的新聞媒體，可能會激化你內在的不安，更想搞清楚真相，

卻把自己搞得更恐慌。因此，請避免高頻率、長時間觀看相關新聞或影片。 

2. 引導孩子，掌握他們的狀態與想法，提供以下策略： 

策略一：開啟關心的話語，問問您的孩子「你有沒有嚇到？」、「會不會覺得很恐怖？」、「你現在覺

得還好嗎？」。讓孩子將想說的話說完，不必急著打斷他，因為孩子正在整理自己的經驗。 

策略二：說出心中的感覺，試著了解孩子的恐懼、害怕、焦慮、不安、傷心、難過、疑惑或擔心，告訴

他「我知道你感覺很害怕很擔心，媽媽/爸爸/老師等...我也感覺到很害怕與擔心」，面對孩子的提問，

可以告訴他「就像你不知道他為什麼會這麼做一樣，我也不知道他為什麼會這麼做，但警察正在弄清楚

他為什麼要這麼做」。 

策略三：關照孩子的擔憂，面對孩子的擔憂，可以告訴他「外面有時候會有這樣的壞人，但多數的時候

不會，警察、警衛、老師、媽媽、爸爸...都會一起保護你。」。肢體上給予擁抱、拍肩、握著手、眼

神凝視，或者讓孩子選擇攜帶安心的小物品在身上，例如：平安符等，可增加彼此的安全感及情緒。 

策略四：將心思放在平靜安心的事物上，您可以協助孩子將注意力轉移至平時的興趣或關心的事物上，

一起做一些讓心情放鬆、平靜與安心的活動。 

策略五：恢復日常生活節奏，放學後習慣在校園或社區空間運動的孩子，請家長讓孩子如同以往一樣，

維持一樣的生活節奏，因為穩定、規律能夠讓孩子感到安心與自在。 

3. 鼓勵孩子將任何的困惑都可以提出和您以及老師討論。 

4. 接受孩子的情緒和行為反應。 

5. 教導孩子在學校讓自己更安全的方法： 

不要單獨太早到校或太晚離校，避免單獨留在教室。 

配合學校作息，避免單獨至校園偏僻的死角，必須前去時，務必結伴而行；不單獨上廁所，不進出

危險場所。 

在校遇陌生人或可疑人物，自稱是師長或親友者，都應隨時注意自身安全，切勿聽信他的要求。遇

行跡可疑者立即反映。 

遇陌生人問路，可熱心告知，但不必親自引導前往。 

遇特殊狀況應即報告同學或師長，以便作適當處理。如果發現陌生人一直跟隨，快速跑開，大聲喊

叫，吸引其他人的注意。 

期盼您共同陪伴孩子渡過這段時期，當您的孩子有一些情緒反應，請務必先試著瞭解和接納他，但若

持續超過二星期以上，請您與學校輔導室聯繫，我們將陪您分享或探索相關問題。 

天母國小輔導室 敬啟 

104.06.01 



臺北市教育局對文化國小學生意外身故事件一事，說明如下： 

    對於5月29日下午發生學生受傷不幸身故事件，教育局和學校深感痛心與不捨，市府、相關局處、

校方與家長會已全力投注關懷幫助受害家屬，處理相關後續事宜。 

教育局強化校園安全工作策進作為 

一、校安維護加強作法 

（一）學生在校時間，要求警衛、保全人員，除注意校園監視系統外，加強校園定點巡邏次數；學校

行政同仁加強巡堂，並請老師們一起協助校安維護；並籲請家長志工協助校園巡檢工作，提高

巡檢密度以維護校園安全。 

（二）學生在校時間，學校應依校園管理ＳＯＰ流程確實執行，對於進出校園人員全面進行門禁管控，

未配戴證件者不得進入校園，對陌生人提高安全警覺與處置。 

（三）檢討學校圍牆的監視系統與裝設地點，如有不足，加強裝置。 

二、加強師生安全意識 

（一）加強行政人員及教師危機處理及意識，並確實掌握學生上課人數，包括學生上課時間如廁，勿

單獨行動，應先向老師報備，並攜伴同行；老師對於學生離開教室、如廁等情形，應加強注意，

以利緊急事宜之處置。 

（二）配合學校規劃進行學生及教師安心服務。 

（三）持續加強門禁管控，未配帶證件不得禁入校園，並提醒全校師生提高對未配帶證件陌生人之安

全警戒與通報處置，以及減少放學後樓層出入口動線，便於加強管控人員出入。 

三、校園開放政策部分 

    考量文化國小案發生時間在學校課程期間，並非學校校園開放時間，為加強校園開放之安全，教

育局將請各校辦理下列事項： 

 (一) 學校辦理校園開放時間，請各校警衛、保全人員等，加強校園巡邏、安全維護等事宜，並請學

校加強進出人員辨識等。 

 (二) 如學校在下課後，仍辦理課後照顧等活動，其時間至學校校園開放前，仍請學校依據校園安全

管理之sop辦理。 

四、與警政單位聯防 

（一）學校應與警政單位加強合作，按照既有ＳＯＰ流程執行，建立雙向校安通報機制，以發揮緊急

應變的能力 

（二）學校依加強校園安全維護之需求，得請警政單位協助校園巡邏；學校可請警察局協助學生上、

下學安全維護，確保師生安全。 


